青岛西海岸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青岛西海岸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事项“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8]1  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人社系统中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事项“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抽查内容、抽查方法、抽查程序、检查证据、后续处理、档案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青岛西海岸新区人社系统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事项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71893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工作规范标准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机构职责
3.1 实施机构
青岛西海岸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科室及监管机构负责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事项监管工作。
3.2工作职责
a)制定并动态调整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事项“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b)制定并动态调整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事项“双随机、一公开”年度抽查计划；
c)根据年度抽查计划或上级派发的抽查任务，组织实施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事项“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活动；
     d)负责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事项“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档案管理；
     e)按要求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事项“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总结，提交考核材料。 
4  抽查事项
    a)劳动合同检查;
b)社会保险检查;
c)工资支付检查;
d)工作时间检查;
e)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规章制度的检查;
f)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及招用工管理的检查;
g)对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情况的检查;
h)	对用人单位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情况的检查；
i)对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情况的检查;
j)对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的检查;
k)对用人单位执行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检查。
5  抽查内容
5.1劳动合同检查
a)用人单位是否依法订立劳动合同；
b)用人单位是否依法约定试用期；
c)用人单位劳动合同文本是否交付劳动者一份。
5.2社会保险检查
a)用人单位是否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b)缴费单位是否在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缴费单位依法终止后按规定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变更登记或者社会保险注销登记；
c)缴费单位是否存在伪造变造社会保险登记证的情形；
d)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时，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
e)缴费单位是否按规定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
f)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
g)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待遇行为；
H)用人单位是否在与职工解除、终止劳动关系时告知其有依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
i)用人单位是否按规定向失业人员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
j)用人单位是否按规定公布本单位失业保险费缴纳情况。
5.3工资支付检查
a)是否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
b)是否存在拖欠工资。
5.4工作时间检查
a)是否存在日延长工时超过3小时情况；
b)是否存在月延长工时超过36小时情况。
5.5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规章制度的检查
a)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
b)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
5.6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及招用工管理的检查
a)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是否载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
b)用人单位是否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
c)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约定试用期；
d)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
e)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f)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
g)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h)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
i)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
j)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册规定；
k)企业是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或者挪用职工教育经费；
l)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过程中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
m)用人单位是否提供虚假招聘信息；
n)用人单位是否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血清指标作为体检标准；
o)用人单位是否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该手续；
p)用人单位是否阻挠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职工筹建工会；
q)用人单位是否对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位，进行打击报复；
r)职工是否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除劳动合同或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会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
s)用人单位是否妥善保存录用人员的录用该材料或者伪造录用该材料；
t)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裁减人员；
u)用人单位是否未经劳动者同意公开或者利用其个人信息；
v)用人单位是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未建立集体协商制度实行民主管理；拒绝就订立集体合同与职工一方进行集体协商或者故意拖延订立集体合同；不提供或者不如实向职工一方集体协商代表提供订立集体合同有关情况和资料；打击报复职工一方集体协商代表，违法解除职工一方集体协商代表劳动合同；劳动规章制度规定的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等低于集体合同规定；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低于集体合同规定；未将集体合同文本、劳动用工信息、工资调整实施方案报劳动行政部门审查或者备案；职业院校、技工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组织学生实习期限和用人单位使用实习生数量是否超过限制。
5.7对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情况的检查
a)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
b)用人单位是否依法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对不休假职工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赔偿金。
5.8对用人单位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情况的检查
a)单位或个人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
b)职业中介机构是否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
c)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该、备案的单位是否为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介绍就业；
d)用人单位是否在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使用童工；
e)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情形；
f)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使用童工经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情形；
g)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该、备案的单位是否使用童工。
5.9对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情况的检查
a)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夜班劳动；
b)女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数；
c)安排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
d)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
e)未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体；
f)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国家女职工保护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
5.10对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的检查
a)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用人单位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或者赔偿金；
b)企业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弄虚作假或者隐匿、销毁企业工资支付表和其他应当保存的工资支付资料；企业制定的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支付制度以及落实工资指导线实施方案是否违反规定。
5.11对用人单位执行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检查
a)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违反规定安排劳动者作业的情形；
b)用人单位是否存在高温条件下不按规定支付高温津贴的情形。
6   抽查实施
6.1  抽取检查对象
6.1.1  上级机关统一抽取
上级机关通过省政府工作平台统一发起抽查任务、统一抽取被检查对象、统一派发至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下级机关登录省政府工作平台查收派发的被检查对象。
6.1.2  本级机关自行抽查
根据年度抽查计划和抽查工作方案，西海岸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省政府工作平台自行发起抽查任务，按规定的抽查范围和抽查比例，从监管对象库中抽取被检查对象。
6.2  匹配执法检查人员
6.2.1  匹配人员
通过省政府工作平台对抽取的被检查对象随机匹配执法检查人员，将被检查对象随机派发给各执法检查人员实施检查。
6.2.2  人员要求
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原则上不得更换，但因岗位调整、工作冲突、身体健康状况等特殊情况无法继续履行检查任务的，根据工作需要，在具备执法资格的其它人员中另行指派。执法检查人员与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当申请回避。
6.3  检查方法及实施程序
6.3.1  检查方法
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事项“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依法采取书面检查、实地核查、档案比对等方式，可以依法利用其他政府部门检查结论、司法机关生效文书和专业机构作出的专业结论，也可以委托第三方实施。委托第三方实施抽查检查的，应当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
6.3.2  现场检查程序
6.3.2.1  预查比对
按照检查任务要求,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东)”、综合业务系统、档案资料等方式，掌握被检查对象基本信息和动态状况。结合抽查任务要求确定适合的检查方法和检查程序。
6.3.2.2  事先告知
现场检查前，以书面或电话、传真等形式，告知被检查对象检查的时间及配合检查的相关要求等,提示准备好相关资料。
6.3.2.3  现场检查
应按照如下要求开展现场检查工作：
a）现场检查人员从检查组成员选派但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b）执法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现场检查，并现场填写双随机抽查检查记录表；
c）检查中发现违法违规等情况的,视情采取制作现场笔录、初步提取证据、督促当事人整改等相应监管措施。
d）现场检查事项全部完成后,要求被检查对象在记录表上签字或盖章。被检查对象拒绝签字或盖章的，由执法检查组全体成员在记录表上签字说明。
6.3.2.4  录入结果与公示
执法检查人员根据检查情况填写检查表，并由具体负责检查的人员签字确认。在抽查任务截止前,执法检查人员将抽查检查结果录入省政府工作平台。该检查结果将被共享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东)、信用中国(山东)网站等，向社会公示。
7 检查证据
a)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b)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原件加盖公章）；
c)全部职工名册及考勤表；
d)招用人员就业和劳动合同备案花名册；
e)使用退休人员、外单位退养、协保等人员证明及聘用协议；
f)使用实习生的实习证及实习协议；
g)《外国人就业证》；
h)《台港澳人员就业证》；
[bookmark: _GoBack]i)工资发放会计原始凭证（已入财务账的工资发放单）；
j)社会保险缴费收据;
k)询问笔录等其它相关证据材料。
8  后续处理
8.1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将符合通过该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等法定情形的被检查对象，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8.2  对外公示
将通过采取拒绝提供、变相拒绝提供、不按期提供抽查检查资料等方式不予配合检查情节严重、致使无法开展实质性检查的被检查对象，录入省政府工作平台，对外公示。
8.3  移交线索
8.3.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内部移交
对于抽查检查中发现的不属于本业务条线职责范围的涉嫌违法违规线索，作为案源移交有管辖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内部相关部门及机构依法实施后续处理。
8.3.2  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移交
对于抽查检查中发现的不属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职责范围的违法违规线索，依法移交政府相关监管部门。
9  档案管理
9.1管理职责
青岛西海岸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科室及监管机构负责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事项监管相关档案材料日常管理，明确管理人员。
9.2卷宗整理
9.2.1  卷内材料
提取的所有证据材料均应入卷。对于拍摄的照片，应当打印至A4纸上；对于拍摄的视频应当制作成光盘，装袋入卷。
9.3.2  材料排序
按照档案管理相关规定，逐份整理所有证据材料，在右上角上统一编排页码，编制形成卷内材料目录。
9.3.3  卷宗装订
    卷宗应当按统一标准装订成册。
9.4管理原则
档案材料一经归档，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抽取、涂改、增删卷内文书材料，确需修改的，应当详细记录修改的时间、内容、原因和经办人、审定人等信息。
9.5档案利用
9.5.1档案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查阅、外借，档案资料未经批准，不得复印、散播。
9.5.2借阅档案应当报经科室负责人、分管局领导同意，并履行借阅该手续。
9.5.3严格遵守保密有关制度规定，不得违反档案管理规定擅自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档案资料。
9.5.4档案借阅归还后，档案管理人员应当认真核对档案有无拆封、短缺、污损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并注明有关情况。
9.6保存期限
9.6.1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事项“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档案按照档案管理期限相关规定保存。
9.6.2保存期限届满前三个月，管理人员应当形成书面报告，经处室负责人签字同意后，按规定销毁。
9.6.3档案管理人员应当建立档案管理日志，详细记录卷宗名称、检查对象、检查人员、检查结论、归档日期、销毁日期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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